汕尾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
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我局是汕尾市交通运输局直属正科级行政单位， 2010年经市编委汕机编〔2010〕51号文批准成立的交通综合执法部门，主要职责：根据交通行政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具体行使辖区内的公路运政、水路运政、公路路政、航道行政、港口行政、交通规费稽查等方面的行政执法职责；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遵守交通行政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依法纠正和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，并对违反交通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。总编制109人，现有人数88人（其中2人退休）。
经汕尾市财政局批准从2016年1月1日起，作为一级预算单位，实行独立会计核算管理，执行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，直接与汕尾市财政局发生财务业务关系，纳入市级财政车库集中支付单位。
一、预算收支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人员经费预算701.3万元，其中：1、工资福利支出609.4万元，2、医疗保险费30.6万元，3、住房公积金61.3万元。
（二）基本支出日常公用经费预算86万元
（三）项目收入支出预算情况
项目收入支出415万元，其中:1、办公场地租赁费30万元，2、流动治超点经费100万元，3、水运大队组建费10万元，运政网络专线费3万，执法车辆维护费15万，执法成本费用161万，执法文书印刷费5万，执法装备、设备购置费50万，驻站所经费21万，鲘门、内隆、深汕高速路治超点办公场地租赁费20万。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说明情况
2016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支出60.1万元，其中：执法车辆运行维护费50万元；公务接待费6.5万元；会议费3.6万元（2016年开始独立会计核算管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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